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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承包权处置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江苏 362 份样本的调查 

徐美银 

(扬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基于江苏 36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表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选择不完全流转土地的比例

为 56.91%，选择自己耕种的比例为 37.29%，只有 5.80%选择完全流转土地。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

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及土地重要性等方面进行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受到年龄、文化程

度、外出务工时间、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就业稳定性、工资水平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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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dealing with contractual  

right of lan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362 samples in Jiangsu province 

XU Meiyin 

(College of Busines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survey from 362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in Jiangsu province shows that the percentag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hoosing incomplete transfer of land is 56.91%, the percentage of choosing to cultivate their 
own farming land is 37.29% and the percentage of choosing to transfer land completely is 56.91%.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rom 6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ndividual, family, employment, society, region and land importance. It finds the factors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working hours, family number, family income,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wages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ay migrant workers dealing with contractual right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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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进入城镇补充替换

年长的农村劳动力回乡，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统计资料显示，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6 894
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①为 12 528万人，占比约
为 46.6%[1]。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许多新生代农

民工在城市出生或成长，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

能，土地情结较弱，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已经日趋

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对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处置方式也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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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市民化意愿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是在二元土地制度背景下，

建立公平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土地城镇化明

显快于人口城镇化，需要采取措施提高两者之间的

协调性；农村土地交易成本过高，对农民工市民化

产生了消极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工的影响主

要从农户家庭福利变化、公平与效率目标两个方面

展开：农村土地流转不同模式以及农户个体所具有

的功能性因素差异对农户福利变化产生了显著影

响；农地流转方式差异会对供求双方产生不同的福

利效应，农地流转同时具有资源配置效应和福利改

进效应 [2-6]。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加完备，但他们

没有农村资产，需要通过包括土地流转在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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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转移来实现；第一代农民工更加重视土地的社

会保障功能，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注重土地的经

济增值功能和产权完善；农地权益是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的基础，但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模糊、流转不

畅、价值低估、补偿标准偏低等，严重影响了新生

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7-9]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于 2012年 6~10月对在江苏

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实地调研，拟在对其土

地处置方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新生代农

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的影响因素，以为优化配

置农村土地资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提

供参考。 

一、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的选

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研究目标，并借鉴现

有研究成果，选择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

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土地重要性六方面的变量，

作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土地经营权处置方式的主

要因素。在对相关变量进行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

选取 15个具体指标作为自变量②。 
将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处置方

式设定为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处

置方式有自己耕种、不完全流转、完全流转三种。

自己耕种方式是保留承包地，自己家庭直接经营。

不完全流转方式是保留土地承包权，通过代耕、转

包、出租或股份合作等模式流转土地。完全流转方

式是完全放弃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通过合理方式

进行转让。分别取值 1、2、3表示自己耕种、不完
全流转、完全流转三种土地处置方式。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己耕种方式的有 135人，约占
37.29%；选择不完全流转方式的有 206 人，约占
56.91%；选择完全流转方式的共 21人，约占 5.80%。 
变量含义、均值与标准差见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含义、均值与标准差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X) 

个体特征 年龄 实际值(岁) 26.302 3.516 

 性别 女=0，男=1 0.550 0.49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2.202 0.752 

 外出务工时间 实际值(年) 5.064 1.859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人) 3.663 0.732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年人均收入(元) 17 562.700 2 157.300 

 家庭收入结构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0.841 0.215 

就业特征 就业稳定性 变动工作的平均时间间隔(月) 13.384 4.307 

 工资水平 实际值(元/月) 2 416.370 313.500 

社会特征 社会保障水平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2.652 1.225 

 心理感受 很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很满意=5 2.685 1.216 

区域特征 来源地距离 本市=1，本省外市=2，外省=3 1.594 0.765 

 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③ 西部地区=1，中部地区=2，东部地区=3 2.848 0.461 

土地重要性 现在重要性 不重要=1，一般=2，比较重要=3，很重要=4 2.240 1.063 

 未来增值预期 较小=1，一般=2，较大=3，很大=4 2.884 0.972 

因变量(Y) 

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 自己耕种=1，不完全流转=2，完全流转=3 1.685 0.329 
 
鉴于因变量可能有 1、2、3三个取值，需要运

用多元排序选择模型。可以建立有序 Probit模型进
行研究。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iii XY εβ +=  
其中， iY 为因变量， iX 为自变量， β 为待估

计参数， i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江苏地处东部沿海，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

份之一，快速城镇化吸引了很多来自省内外的农民

工。江苏内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

苏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速度较快，农



 
 

第17卷第1期                徐美银 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承包权处置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63 

民工数量较多，有许多来自外地；苏中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中等，农民工数量中等，较多来自本地，外

地农民工也占有一定比例；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农民工数量相对较少，并且以本地为主，外

地农民工较少。为使调研结果具有一般性，样本分

别选择了苏南的苏州市、苏中的扬州市、苏北的淮

安市。采取随机抽样与非随机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 对 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
民工进行调研。每个城市发放调查问卷 130份，共
39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62 份。行业分布包括制造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与仓储业、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等④。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调查指标 人数 比例/% 调查指标 人数 比例/%

性别   月工资 

男 199 54.97 ≤1000元 31 8.56

女 163 45.03 1000～2000元 98 27.07

年龄   2000～3000元 149 41.16

16-22 95 26.24 3000～4000元 62 17.13

23-27 112 30.94 ＞4000元 22 6.08

28-32 155 42.82 外出务工时间 

文化程度   ≤1年 25 6.91

小学及以下 51 14.09 1～2年 43 11.88

初中 212 58.56 2～3年 82 22.65

高中 77 21.27 3～4年 97 26.80

大专及以上 22 6.08 ＞4年 115 31.76

来源地    

本市 209 57.73  

本省外市 91 25.14  

外省 62 17.13  
 
由表 2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男性与女性人

数大体相当，男性略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步

增加；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初中或以上文化程

度；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地方面，本市约占 57.73%，
本省外市约占 25.14%，外省只有约 17.13%；新生
代农民工工资水平整体偏低，月工资 2 000元及以
下占比超过 35.0%；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有外出务工
的经历，超过 58.0%的人外出务工时间在 3年以上。 
在家庭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收入水平

总体较高，年人均 17 562.7元的收入水平，高于 2011
年江苏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13 366.6 元的收入水
平；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非农收入占比也较高，均

值为 84.1%，高于 2011 年江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

78.0%的非农收入占比。这表明农民工外出就业可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收入，提高非农收入所占比例。 
在就业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

差，平均 13 个月要变动一次工作，不利于新生代
农民工对就业前景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导致其不

太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虽然不断增加，但总体水平仍然偏低⑤。 
在社会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

平总体不高，实际参保率偏低，仅有约 20.3%被纳
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约 52.7%被纳入流出地的农
村社会保险体系，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分别为 29.2%、30.6%、
21.8%、11.5%、8.6%。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满意度
总体较低，只有约 30.94%的人感觉比较满意，许多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融入城市非常困难，有城乡隔离

的真切感受，同时，社会交往、公共服务、住房条

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带

来一定冲击。 
在土地价值认知和预期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

民工预期土地未来增值空间较大，约 69.06%认为土
地未来增值预期较大或很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为什么只有 5.80%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转让土
地承包权，而有 94.20%仍然愿意拥有土地承包权，
期望能够通过拥有剩余控制权分享土地未来的增

值价值；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所以约

29.56%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土地现在的重要性不
大；约 62.71%的农民工愿意通过多种形式流转土
地，只有约 37.29%的农民工愿意自己耕种土地。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 

利用统计软件 Stata10.0对有序 Probit模型进行
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3所示。 
由表 3可以发现，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较好，

结果可信并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 
(1)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时

间都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具有显著影响，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10%、1%、1%。因为 16～32岁
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值青壮年，随着年龄增加，外出

务工经验不断积累，城镇就业技能逐步提高，城镇

工作和生活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也更加渴望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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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市民化愿望较高，更愿意放弃农村土地，全

身心投入到城镇工作和生活之中。 

表 3 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系数 Z值 P值

个体特征 年龄 0.346* 1.923 0.056

 性别 0.033 1.251 0.201

 文化程度 0.106*** 2.763 0.006

 外出务工时间 0.302*** 3.217 0.001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0.151*** -3.815 0.000

 家庭收入水平 0.203* 1.790 0.073

 家庭收入结构 0.037*** 3.185 0.001

就业特征 就业稳定性 0.651*** 2.883 0.004

 工资水平 0.572* 1.898 0.057

社会特征 社会保障水平 0.181*** 2.877 0.004

 心理感受 0.186*** 2.930 0.003

区域特征 来源地距离 0.106*** 2.619 0.009

 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 0.057** 2.363 0.018

土地重要性 现在重要性 -0.136** -2.457 0.014

 未来增值预期 -0.149*** -2.926 0.003

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    -173.5032 

伪判决系数(Pseudo R2)          0.4129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10%。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

素质相应提高，会更容易寻找到较好的城镇就业机

会，也更容易在城镇工作生活，重新回到农村的可

能性降低，保留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价值相对较

小，会更愿意完全流转。调研结果表明，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完全流转方式处置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例高达 14.00%，自己家庭直接
经营的比例仅为 13.00%，而高中以下的两项比例分
别为 2.67%和 46.56%。 

外出务工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经验越

丰富，城镇就业机会越多，就业稳定性也会相应提

高，从而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放弃土地承包权

和经营权的可能性更大。调查结果显示，外出打工

4年以上与 4年以下(含 4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转让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例分别为 9.57%和 4.05%，自

己家庭直接耕种的比例分别为 27.83%和 41.70%。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差异对土地承包经

营权处置方式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有

关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等重大财产权决策方

面，更多的是由家庭成员集体做出的，个体的性别

差异表现得不太明显。 

(2)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对新生代农
民工土地处置方式具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

为 1%、10%、1%。家庭总人口越多，说明家庭总
体负担较重，更加需要稳定的土地经营收益来维持

正常生活，以规避外出务工可能带来的风险，另外

也表明家庭内部分工以及家庭成员兼业化可能性

较大 [10]。因而，家庭总人口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不愿意放弃土地经营权。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新生

代农民工进入城镇工作、生活的能力较强，对土地

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更愿意流转土地。家庭非农收

入占比较高，既说明其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的比

例较大，也说明家庭本身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较

低，促使其更愿意流转土地。 
(3)就业稳定性、工资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土地

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会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

分别为 1%和 10%。变动工作的平均时间间隔越长，
就业稳定性越高，新生代农民工越能够很好地适应

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也能更加增强其对未来城镇工

作、生活的良好预期，从而更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

调研结果表明，变动工作平均时间间隔为 3年及以
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 22.65%，其中有 13.41%
的人选择转让土地；而变动工作平均时间间隔为 3
年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 77.35%，只有约
3.57%的人愿意转让土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
越高，越能够增加财富积累，激励其在城镇寻找更

好的工作机会，提高其市民化能力，降低其重新回

到农村的意愿。调查显示，23.20%的新生代农民工
月工资超过 3 000元，其中约 8.33%的人选择转让
土地，而月工资 3 000元及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比为 76.80%，只有约 5.04%的人愿意转让土地。 

(4)社会保障水平和心理感受都对新生代农民
工土地处置方式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均为

1%。现阶段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较低，农村土
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重要的保障功能，能够

帮助农民工减少由于就业不稳定等带来的风险，满

足家庭成员基本的生存需求。不难理解，如果社会

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土地保障

功能弱化，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完全流转土地。调

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高或很高的

比例为 27.07%，其中有 11.22%选择转让土地；而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或很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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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8%，其中仅有 3.85%选择转让土地。新生代农
民工心理感受较为强烈，城乡之间的迁移、生活方

式的改变、社会交往、住房条件、公共服务等都会

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最终形成一

个总体心理满意度。心理满意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

工，城市融入程度较高，继续在城镇工作、生活的

意愿和能力较强，选择再回到农村的可能性降低，

会更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相反，心理满意度较低

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有可能重新返回农村，保留土

地承包权意愿强烈。调研结果表明，心理感受一般

以上与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分别为 30.94%与
48.62%，相应地，转让土地的占比分别为 10.71%
与 3.41%，前者远高于后者。 

(5)新生代农民工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打工
地的地理距离都对其土地处置方式产生影响，显著

性水平分别为 1%和 5%。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反映在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土地需求较大，农村土地

市场比较健全，土地流转比例较高，而中西部地区

的土地流转比例则相对较低。这些会对当地新生代

农民工土地处置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调研数据表

明，来自东部、中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分别为

88.95%、11.05%，相应地，转让土地的比例分别为
6.21%、2.50%，东部发达地区明显较高。来源地地
理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土地处置方式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当事人兼业的可能性方面，如果是当地就

业，新生代农民工兼业的可能性提高，就会倾向于

自己耕种；相反，如果来源地距离较远，农户兼业

的可能性降低，就更愿意流转土地。江苏本身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当地就业趋势明显，

调研样本中有 209 人来自本市，其中 97 人自己家
庭直接耕种土地，而来自外市(包括外省)的 153 个
新生代农民工，只有 38人自己家庭直接耕种土地。 

(6)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未来增值预期、土地
现在的重要性都对其土地处置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和1%。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大量农地非农化，带来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也

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合理的土地增值预期。一些

新生代农民工会倾向于继续持有土地承包权，通过

拥有土地的剩余控制权来获取剩余收益权，包括土

地未来的增值收益权。调研结果显示，69.06%的新

生代农民工认为土地未来增值较大或很大，其中只

有 2.40%的人愿意转让土地；30.94%的新生代农民
工认为土地未来增值较小或一般，其中有 13.39%的
人愿意转让土地，远高于前者。新生代农民工主要

是基于家庭财富现状对土地重要性作出评价的。财

富水平较高的家庭，土地重要性相对较低，会更愿

意放弃转让土地；相反，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对

土地依赖程度较高，土地重要性相对较高，采取谨

慎土地处置方式的可能性较大。调研发现，认为土

地现在不重要或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

29.56%，其中 13.08%愿意转让土地；认为土地现在
比较重要或很重要的比例为 70.44%，其中 2.75%选
择转让土地，远低于前者。 

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对江苏 362份样本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
民工文化程度较高、外出务工意愿强烈、跨区域流

动性较小、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就业稳定性不高、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心理满意度不高。在土地承包

经营权处置方式方面，虽然仍然有约 1/3 的新生代
农民工选择自己耕种土地，但选择土地流转比例明

显较高。新生代农民工会根据自身个体特征和家庭

禀赋，综合考虑就业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和

土地重要性等，合理选择土地处置方式。调研结果

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年龄越

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家庭总人口越多、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

入占比越高的农民工，更愿意放弃土地权利；就业

稳定性越好、工资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愿意放弃

土地权利；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心理感受越好的农

民工，越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源地经济越

发达以及来源地与务工地距离越远的农民工，越愿

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土地未来增值预期越

强、对土地现有价值越重视的农民工越不愿意放弃

土地权利。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以合理方式流转土地，优化

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

度。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提高农村土地市场

化水平，改革农村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增值收益分

配格局，消除就业歧视，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

稳定性，建立合理的收入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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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第二，建立较为完善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

培训体系，提高其人力资本素质，使其能够尽快适

应城镇工作岗位要求。与此同时，保证其下一代能

够享有与城镇居民子女相同的受教育权利，使新生

代农民工子女从一开始就能很好地融入城镇生活，

避免出现市民化程度依然较低的第三代农民工。第

三，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新生代农民

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大力发展其他

社会保障形式，全面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弱化农

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减少其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⑥。第四，加快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覆盖新生代

农民工的普惠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其享有均等的基

本公共服务；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供

应体系，改善其住房条件；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

的心理满意度。 

注释： 

①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区别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生的

第一代农民工，指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 

② 开始选取了 22 个自变量，结合模型进行估计后，舍去不

显著变量，最终确定表 1中的 15 个自变量。被舍去的 7

个自变量包括：有无专业技能培训经历（个体特征）；劳

动力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家庭承包土地规模（家

庭特征）；就业单位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特征）；

在就业所在地是否有当地朋友、业余时间生活方式（社

会特征）。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市）；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 10 个省（区）；西部地区包

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 10 个省（市、区）。 

④ 根据中商情报网统计数据，2012 年中国农民工从事的主

要行业分布为：制造业 35.7%、建筑业 18.4%、交通运输

与仓储业 6.6%、批发零售业 9.8%、住宿餐饮业 5.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2.2%；东部地区农民工从事的

主要行业分布为：制造业 44.6%、建筑业 13.9%、交通运

输与仓储业 5.6%、批发零售业 8.5%、住宿餐饮业 4.4%、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2.4%。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

（http://www.askci.com/），2013-5-30 

⑤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1、

2012、2013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分别为

2059、2290、2609 元，均较上年有所提高，但均明显低

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⑥ 2014 年 2 月 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一政策的实施，必然会

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减少其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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